
113年 1月修訂版

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

報關業務證照校正申請書

申請日期 113年　　月　　日

報關業名稱

報關業務證照 基關報字第          號 候單箱號

營 業 地 址 統一編號

電 話 號 碼 傳真號碼

電 子 信 箱

組 織 種 類 □股份有限公司    □有限公司    □合夥    □獨資

資 本 額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負責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

本案聯絡人 姓名
電話

若有分機請註明
          

報關業現有員工名冊

暨聲明及承諾書一份

退回方式

□至基隆關業務二組親領（備妥公司大小章或報關章簽收）
□由海關轉交予所屬公會
□郵寄至：

應檢附文件（請依序排列）：

□一、報關業務證照校正申請書
□二、報關公會會員證影本。（請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並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）

□三、報關業務證照影本。（請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並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）

□四、報關業現有員工名冊表暨聲明及承諾書（一式三份）。

公司章 負責人章 報關商業同業公會用印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下欄位由基隆關填寫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申請人檢附之校正資料，經核與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系統及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8條、

第9條、第18條及第24條規定：

□相符，擬註記校正日期。

□不符，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
